
 

      

第一商业银行厦门分行服务收费表 

2026年 5月第 11次修订 

说明 

1. 收费依据： 

《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4年第 1号令）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68号） 

《关于取消和暂停商业银行部分基础金融服务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2017〕1250

号） 

《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银发〔2021〕169号）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规范银行服务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指导意见》（银保监规〔2022〕2号）

等相关规定 

2. 除最低、最高收费标准外，可收取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时，计价汇率以中国货币网当日公

布的中间价折算。 

3. 误收、多收费用，一般项目将在一个工作日内核实并退费，特殊项目将在三个工作日内

核实并退费。 

4. 本服务收费表与国家相关规定有冲突的，从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政府部门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对本服务收费表中收费标准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国际组织、行业组织、行

业自律性组织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 投诉电话：0592-2260919。 

书面投诉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号国际银行大厦 30楼。 

收件人：第一商业银行厦门分行，邮编：3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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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管规定的服务收费优惠减免政策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客户 依据 备注 

1.1 

本行个人储蓄账户、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开户手续费 

提供开立个人储蓄

账户、个人银行结

算账户服务 

个人 

银监发〔2011〕

22号 
免收 

1.2 

本行个人储蓄账户、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销户手续费 

提供个人储蓄账

户、个人银行结算

账户销户服务 

个人 

1.3 密码修改/重置 
提供密码修改 /重

置服务 
个人 

1.4 

通过本行柜台、电子

银行等提供的境内

本行查询服务 

提供柜台、电子银

行境内本行查询服

务 

个人 

1.5 存折开户工本费 
提供存折账户开户

服务 
个人 

1.6 存折销户工本费 
提供存折账户销户

服务 
个人 

1.7 存折更换工本费 提供更换存折服务 个人 

1.8 

以电子方式提供 12

个月内（含）本行对

账单的收费 

提供电子方式历史

交易明细、对账单

服务 

个人 

1.9 

以纸质方式提供本

行当月对账单的收

费（至少每月一次），

部分金融消费者单

独定制的特定对账

单除外 

提供当月历史交易

明细打印、对账单

打印服务 

个人 

1.10 

以纸质方式提供 12

个月内（含）本行对

账单的收费（至少每

年一次），部分金融

消费者单独定制的

特定对账单除外 

提供 12 个月内历

史交易明细打印、

对账单打印服务 

个人 

1.11 
个人存款账户对账

单打印费 

提供对账单打印服

务 
个人 

银协发〔2023〕

64 号 

1年（含）以内，免费； 

1年（不含）以上，每年

首次免费 

1.12 

对于本行客户账户

中没有享受免收账

户管理费（含小额账

户管理费，下同）和

年费的，根据客户申

提供人民币银行账

户服务 

个人及对

公 

发改价格规

〔2017〕1250

号、 

银发〔2021〕

169号 

个人:每季￥3 

在分行制定日均余额在

￥500 元以下的个人人

民币存款账户（含个人

结算存折）收取账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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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客户 依据 备注 

请，对其指定的一个

本行账户免收账户

管理费和年费；客户

未申请的，将对其在

本行开立的唯一账

户免收年费和账户

管理费 

（适用于境内人民

币账户） 

理费。每季度扣收一次，

结息日为固定扣款日：

扣款日账户余额不足扣

划时按账户实际余额扣

收。 

对公:每月￥20-￥60 

在分行制定日均余额标

准￥50000 元以下的企

业人民币存款账户收取

账户管理费。 

分行可根据当地同业情

况及经济发展水平自行

制定日均余额标准。 

1.13 
支票手续费(政府指

导价) 
提供办理支票业务 

个人及对

公 

免收 

1.14 
支票挂失费(政府定

价) 

提供办理支票挂失

业务 

个人及对

公 

1.15 
支票工本费(政府定

价) 
出售支票凭证 

个人及对

公 

1.16 
本票手续费(政府指

导价) 
提供办理本票业务 

个人及对

公 

1.17 
本票挂失费(政府定

价) 

提供办理本票挂失

业务 

个人及对

公 

1.18 
本票工本费(政府定

价) 
出售本票凭证 

个人及对

公 

1.19 
银行汇票手续费(政

府指导价) 

提供办理银行汇票

业务 

个人及对

公 

1.20 
银行汇票挂失费(政

府定价) 

提供办理银行汇票

挂失业务 

个人及对

公 

1.21 
银行汇票工本费(政

府定价) 
出售银行汇票凭证 

个人及对

公 

1.22 
对公人民币账户开

立与维护 

提供人民币单位结

算账户开立、账户

日常维护 

服务 

对公 

中 支 协 发

〔2021〕62 号 

1.安全认证工

具工本费，至

少按照不高于

成本价收取。 

2.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电

话银行、安全

认证工具的年

费和管理费实

1.23 USB KEY工本费 
提供 USB KEY 发

放、更换 

个人及对

公 

按总行采购成本价收

取；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免收 

1.24 网上银行证书年费 
提供网上银行数字

证书发放、补发 

个人及对

公 

对公:￥200 

个人:￥10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3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适用客户 依据 备注 

行免收或优惠

措施，优惠后

价格不高于现

行公示价格 5

折。 

按 5折优惠 

1.25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管理费 

提供企业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服务 

个人及对

公 
免收 

 

2、政府指导价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2.1 

个人跨行柜台转账

汇款手续费(政府指

导价) 

个人客户通过柜台

及网上银行将人民

币从本行账户转移

到境内其他银行的

账户（包括其他银

行的本人、其他个

人或单位的账户） 

单笔汇款￥0.2万元以下（含），

￥2；  

￥0.2万—￥0.5万元（含），￥5； 

￥0.5万—￥1万元（含），￥10； 

￥1万—￥5万元（含），￥15； 

￥5万元以上，按金额的 0.03%，

最高收费￥50。 

发改价格〔2014〕

268 号 

2.2 

对公跨行柜台转账

汇款手续费(政府指

导价) 

对公客户通过柜台

及网上银行将人民

币从本行账户转移

到境内其他银行的

账户（包括其他银

行的本单位、其他

单位或个人的账

户） 

单笔汇款￥1 万元以下（含），

￥5； 

￥1万—￥10万元（含），￥10； 

￥10万—￥50万元（含），￥15； 

￥50万—￥100万元（含），￥20； 

￥ 100 万元以上，按金额的

0.002%，最高收费￥200。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境内

跨行人民币汇款（柜面及网上银

行）自 2021年 9月 30日起按原

收费标准 5折优惠，其他企业按

原收费标准 9折优惠。 

受托支付项下境内人民币转账

汇款手续费免收。 

发改价格〔2014〕

268 号、 

银发〔2021〕169号、 

中支协发〔2021〕62 

号、 

福银办〔2021〕208

号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境内跨行人

民币汇款（柜面及

网上银行）按原收

费标准 5 折优惠，

其他企业按原收费

标准 9折优惠。 

受托支付项下境内

人民币转账汇款手

续费免收。 

注：我行办理个人跨行柜台转账汇款、对公跨行柜台转账汇款业务，汇款金额应不迟于 2个工作日内到账（因

不可控制的外部原因或存在技术条件制约导致资金不能到账或延迟到账、客户与我行有特别约定等情况除

外）。 

3、个人客户服务收费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3.1 长期不动户维护 对符合分行规定的长 半年$10/￥70 仅开立一个账户或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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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期不动户账户提供维

护服务 

指定的一个账户，免收

(包含本外币) 

3.2 补单 

提供补制回单、对账

单、文件副本、各类收

据等银行资料服务 

每份$3/￥20 首次免费 

3.3 印鉴更换、挂失 
提供印鉴更换、印鉴挂

失服务 
每份$5/￥35 首次免费 

3.4 存折、存单挂失补发 
提供存折、存单挂失补

发服务 
每份$5/￥35 首次免费 

3.5 查询 
提供业务往来交易查

询、打印服务 

三个月内免费 

一年内每次$3/￥20； 

两年内每次$10/￥70； 

三 年 内 每 次 $15/

￥100； 

超过三年（最多 7年）

每次$20/￥140 

首次免费 

3.6 资信证明 

提供个人资信等银行

业务相关证明或材料

等服务 

每份$10/￥70  

3.7 余额证明 
提供个人存款余额证

明服务 
每份$10/￥70  

3.8 
外币境外汇出汇款（电

汇）手续费 

提供本外币资金跨境

汇款及外币资金境内

转账汇款服务 

交易金额的 0.1%  

（最低$20/￥140、 

最高$120/￥840） 

 

3.9 
外币境外汇入汇款（电

汇）手续费 
免费  

3.10 
外币境内汇出汇款（电

汇）手续费 

交易金额的 0.1% 

（最低$20/￥140、最

高$120/￥840） 

 

3.11 
外币境内汇入汇款（电

汇）手续费 
免费  

3.12 
外币汇款（电汇）电报

费 
每笔$30/￥210 

包括境外汇出、境内汇

出、查询、修改、撤销 

3.13 
本外币跨境汇入汇款

退汇（电汇） 

解付前 :电报费 $30/

￥210； 

解付后:参照汇出汇款

手续费收取 

 

3.14 
跨境人民币汇出汇款

手续费 

交易金额的 0.1%   

（最低￥ 140、最高

￥840） 

 

3.15 
跨境人民币汇入汇款

手续费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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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3.16 
跨境人民币汇出汇款

电报费 
每笔￥210 

包括境外汇出、查询、

修改、撤销 

注：凡业务中发生的境外银行收费，均按实向客户收取。 

4、对公客户服务收费业务 

4.1 账户服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4.1.1 
长期不动户维护（资本

账户除外） 

对符合分行规定的长

期不动户账户提供维

护服务 

外币:半年$10/￥70 

本币:每年￥200 

仅开立一个账户或客

户指定的一个账户，

免收 

4.1.2 补单 

提供补制回单、对账

单、文件副本、各类收

据等银行资料服务 

每份$3/￥20 首次免费 

4.1.3 印鉴更换、挂失 
提供印鉴更换、印鉴挂

失服务 
每份$5/￥35 首次免费 

4.1.4 存单挂失补发 
提供存单挂失补发服

务 
每份$5/￥35 首次免费 

4.1.5 询证函 提供询证函回函服务 每份$30/￥200  

4.1.6 资信证明 提供资信证明服务 每份$10/￥70  

4.1.7 余额证明 
提供存款余额证明服

务 
每份$10/￥70  

4.1.8 验资证明 提供验资证明服务 每份$10/￥70  

4.1.9 查询 
提供业务往来交易查

询、打印服务 

三个月内免费 

一年内每次$3/￥20； 

两年内每次$10/￥70； 

三 年 内 每 次 $15/

￥100； 

超过三年（最多 7年）

每次$20/￥140 

首次免费 

 

4.2 结算服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4.2.1 
外币境外汇出汇款（电

汇）手续费 提供本外币资金跨境

汇款及外币资金境内

转账汇款服务 

交易金额的 0.1%  

（最低$20/￥140、 

最高$120/￥840） 

 

4.2.2 
外币境外汇入汇款（电

汇）手续费 
免费  

4.2.3 外币境内汇出汇款（电 交易金额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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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汇）手续费 （最低$20/￥140、 

最高$120/￥840） 

4.2.4 
外币境内汇入汇款（电

汇）手续费 
免费  

4.2.5 
外币汇款（电汇）电报

费 
每笔$30/￥210 

包括境外汇出、境内汇

出、查询、修改、撤销 

4.2.6 
本外币跨境汇入汇款

退汇（电汇） 

解付前 :电报费 $30/

￥210； 

解付后:参照汇出汇款

手续费收取 

 

4.2.7 
跨境人民币汇出汇款

手续费 

收取交易金额的 0.1%   

（最低￥140、最高

￥840） 

 

4.2.8 
跨境人民币汇入汇款

手续费 
免费  

4.2.9 
跨境人民币汇出汇款

电报费 
每笔￥210  

 

4.3 贸易服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4.3.1 进口代收 提供进口代收服务 
代收金额的 0.125% 

（最低$50/￥350） 包括光票托收、跟单托

收 
4.3.2 进口代收承兑/付款 

提供进口代收承兑/付

款服务 

代收金额的 0.125% 

（最低$50/￥350） 

4.3.3 
进口跟单代收无偿放

单 

提供进口跟单代收无

偿放单服务 
每笔$20/￥140  

对方银行来单面函中

注明不收取货款时，收

此费用，不另收进口跟

单代收手续费 

4.3.4 进口代收拒付/退单 
提供进口代收拒付/退

单服务 
每笔$50/￥350 进口商拒付退单 

4.3.5 出口托收 提供出口托收服务 
托收金额的 0.125% 

（最低$50/￥350） 

包括光票托收、跟单托

收 

4.3.6 
出口跟单托收无偿放

单 

提供出口跟单托收无

偿放单服务 
每笔$20/￥140 

通过我行交单，在委托

书中注明不收取货款，

收此费用，不另收出口

跟单托收手续费 

4.3.7 出口跟单托收退单 
提供出口跟单托收退

单服务 
每笔$20/￥140 

我行已发出的跟单托

收被退单 

4.3.8 出口跟单托收修改 
提供出口跟单托收修

改服务 
每笔$50/￥350 

应客户要求修改托收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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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4.3.9 出口跟单托收催收 
提供出口跟单托收催

收服务 
每笔$30/￥210 

应客户要求的非常规

催收 

4.3.10 进口信用证 
提供进口信用证开立

服务 

开证金额的 0.05% -

0.3%（最低$50/￥350） 

有效期 3个月以上，每

3 个月增收 0.05% -

0.3%，不足 3 个月的

按 3个月计算 

 

4.3.11 备用信用证 
提供备用信用证开立

服务 
每年 0.5%-3% 

应申请人申请开立备

用信用证 

4.3.12 进口信用证修改 
提供进口信用证修改

服务 

每笔$50/￥350 

信用证增额：根据修改

后的信用证金额计算

开证费用，收取新开证

费用与此前开立信用

证或上一次改证时已

收取费用的差额，增额

部分按 0.125%加收，

不足$50不另外加收 

效期延长：根据修改后

的效期计算开证费用，

收取新开证费用与此

前开立信用证或上一

次改证时已收取费用

的差额，延长超过 3个

月后每 3 个月增收

0.125%，不足 3 个月

的按 3个月计算，不足

$50不另外加收 

不涉及增额、效期的其

他修改以每笔计收 

 

4.3.13 进口信用证不符点 
提供进口信用证不点

处理服务 
每笔$60/￥420  

4.3.14 进口信用证承兑/付款 
提供进口信用证承兑/

付款服务 

承兑/付款金额0.125%

（最低$50/￥350） 
 

4.3.15 进口信用证撤销 
提供进口信用证撤销

服务 
每笔$50/￥350  

4.3.16 进口信用证无偿放单 
提供进口信用证无偿

放单服务 
每笔$20/￥140 

国外来单面函中注明

不收取货款时，收此费

用 

4.3.17 进口信用证退单 
提供进口信用证退单

服务 
每笔$20/￥140 进口商拒付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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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4.3.18 
出口信用证通知/转递/

预先通知 

提供出口信用证通知/

转递/预先通知服务 
每笔$30/￥210  

4.3.19 出口信用证修改通知 
提供出口信用证修改

通知服务 
每笔$15/￥100 

如系保兑信用证下增

额修改，参照保兑费率

计收 

4.3.20 出口信用证转让 
提供出口信用证转让

服务 

信用证金额的 0.125%

（最低$50/￥350） 
 

4.3.21 出口信用证转让修改 
提供出口信用证转让

修改服务 

每笔$50/￥350 

根据修改后的信用证

金额计算转让信用证

费用，收取新转让信用

证费用与此前转让信

用证或上一次转让信

用证改证时已收取费

用的差额，增额部分按

0.125%加收，不足$50

不另外加收 

 

4.3.22 出口信用证审单 
提供出口信用证审单

服务 

审单金额的 0.125% 

（最低$50/￥350） 
 

4.3.23 出口信用证退单 
提供出口信用证退单

服务 
每笔$20/￥140 

付款人不赎单，将单据

退还受益人 

4.3.24 出口信用证催收/查询 
提供出口信用证催收

及其他对外查询服务 
每笔$30/￥210 

应客户要求的催收及

其他对外查询 

4.3.25 补制遗失出口信用证 
提供补制遗失出口信

用证服务 
每笔$15/￥100  

4.3.26 出口信用证撤销 
提供出口信用证撤销

服务 
每笔$15/￥100 

应客户要求的撤销出

口信用证 

4.3.27 保兑信用证 提供信用证保兑服务 

保兑金额的 0.2%-2%/

季，不足整季的按整季

收取，最低每季$50/

￥350 

（具体费率根据国家

风险状况、银行的资信

和风险状况等综合确

定）  

小微企业免收（注 5） 

4.3.28 福费廷 提供福费廷服务 

手续费：最高3.0%/年，

最低每笔$50/￥350 

承诺费：按“应收账款

金额×承诺费率×承诺

期/360”收取，承诺费

率最高 3.0%/年 

小微企业免收（注 5） 

4.3.29 来报通知 提供来报通知服务 每笔$15/￥100 收到对方银行各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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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报通知 

4.3.30 电报费 提供各种发报服务 每笔$30/￥210  

4.3.31 邮费 
提供贸易服务快递服

务 

依区域收取 

（市场收费浮动，则同

步调整本分行收费） 

 

4.3.32 
提货担保/空运单放货

证明/提单背书 

提供向承运人或其代

理出具加签并承担连

带责任书面担保，便于

进口货物先于货运单

据到达时，进口商办理

提货的服务；提供出具

空运单放货授权/对提

单进行背书的服务 

提货担保：提货担保金

额的0.125%（最低$50/

￥350） 

收单前出具空运单放

货证明/提单背书：货

款金额的 0.125%（最

低$50/￥350） 

收单后出具空运单放

货证明 /提单背书：

$50/笔 

 

注：1.收费标准适用国际信用证及国内信用证。 

2.跨境人民币结算项下国际结算业务服务价格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3.凡发生境外银行费用，按实向客户收取。 

4.在上述各类业务项下，如出现诉讼费用等其他费用，按实收取。 

5.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银监发〔2011〕

94号），除银团贷款外，商业银行不得对小微企业贷款收取贷款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对小微

企业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费用。 

 

5、贷款服务收费业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5.1 贷款、还款 
提供个人及企业贷款及还

款服务 
按贷款协议收取  

5.2 银团贷款 

银团贷款收费指银团成员

接受借款人委托，为其提

供财务咨询、贷款筹组等

融资服务而收取的中间业

务费用，依照自愿协商、公

平合理、质价相符原则与

借款人协商确定，并在贷

款合同或费用函载明，包

括但不限于安排费、承诺

费、代理费、修改费等 

按贷款协议收取  

5.3 保函 

以银行信用为申请人的融

资行为提供担保，包括但

不限于投标保函、付款保

以贷款额度为基数，按

年费率 0.5%-2.0%分

期、一次性收取，或根

保函业务项下凡发

生其他银行的费

用，由客户按实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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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备注 

函、履约保函等 据风险程度与客户议

定按协议收取 

担。 

5.4 保函业务处理费 

1.提供保函修改、通知、注

销、代核查保函真实性服

务 

2.提供补制担保及承诺业

务收费凭证等业务单据的

服务 

1.每笔$50/￥350 

修改增额、延长期限等

增大保证责任的，按保

函收费标准另加收保

函手续费，不足$50 不

另外加收 

2.每笔$5/￥35 

注：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银监发〔2011〕94号），

除银团贷款外，商业银行不得对小微企业贷款收取贷款承诺费、资金管理费，严格限制对小微企业收取财务顾问

费、咨询费等费用。 

 

 

 


